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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受刑人返家探視奔喪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申請程序： 

（一）受刑人返家奔喪：須備

妥相關證明文件含死亡證明

書、關係證明文件（如戶口名

簿）提出申請，經典獄長核可

後於出殯日前戒護奔喪，但有

特殊理由經典獄長同意，得於

出殯當日返家奔喪。 

二、申請程序： 

（一）受刑人返家奔喪：須備

妥相關證明文件含死亡證明

書、關係證明文件（如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等）提出申請，

經典獄長核可後於出殯日前

戒護奔喪，但有特殊理由經典

獄長同意者，得於出殯當日返

家奔喪。 

一、依法務部 102 年 7 月 15

日法綜決字第10200146500號

書函轉內政部 102 年 7 月 11

日台內戶字第 1020253031 號

書函辦理。 

二、按內政部 102 年 5 月 14

日台內戶字第 1020197656 號

書函送修正之全面推廣政府

服務流程改造「全面免附戶籍

謄本」執行計畫；本點條文內

刪除「或戶籍謄本等」六字。 

 


